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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03、2006、2009、2012 年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岗位聘任人员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自 2003 年开始，我校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改革，实施“按需设

岗、公开招聘、平等竞争、择优聘用、严格考核、合同管理”的专业

技术职务聘任制。根据《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聘任人员考核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南字发【2009】33 号文件要求，2003、2006、2009、

2012 年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聘任人员的聘期已满（其他因聘期缩短

等原因于 2015 年聘期到期人员一同参加本次考核），请各院系、各单

位本着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根据岗位要求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，严

格对照考核文件要求，对受聘人在聘期内完成的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

认真进行考核。 

各院系、各单位成立考核小组，考核小组由本单位学科带头人和

学术骨干组成，应包括院长（系主任）、书记，考核小组组长由院长

（系主任）担任。原则上专家人数不少于本单位教授人数的 1/3。考

核小组对考核对象进行评议并排序，学校将在院系考核基础上，组织

校考核专家评议组进行考核，并选取部分人员到校考核专家评议组评

审会进行述职。学校将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是否续聘，考核合格，续聘



期一般为 3 年。 

参加本次教师高级岗位考核的高级岗位人员在聘期内获得杰出

青年基金、长江学者或校内特聘教授称号的可以免填个人考核表，单

位在考核汇总表中将其单列并注明获得杰出青年基金、长江学者称号、

校内特聘教授的时间。在聘期内晋升正高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由正

高专业技术职务受聘时间开始重新计算聘用周期。 

请各院系、各单位将考核结果、《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合

同考核表》（个人填报，一式二份）和《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

考核汇总表》（单位填报）于 3 月 31 日前交人力资源处培训发展办公

室（表格请从人力资源处网页下载 http://hr.nju.edu.cn）。 

学校考核述职时间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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